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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贵州金凤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金凤凰”，“发行人”或“公

司”）对外公布的《贵州金凤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24年）》

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

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投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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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2018年 4月 24日，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贵州金凤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核准的批复》（发改企业债券

[2018]65号），贵州金凤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获准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不超过 10

亿元。

本期债券基本要素如下：

债券代码 152251.SH、1980245.IB

债券简称 19金凤凰、19金凤凰债

债券名称 2019年贵州金凤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发行日 2019年 8月 16日

到期日 2026年 8月 19日

发行规模 10亿元

债券余额 4亿元

利率（%） 7.60

还本付息

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即自第 3个计息年度开始逐年按

照债券发行总额 20%的比例等额偿还债券本金。每年还本时，本金按

照债权登记日日终在证券登记机构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

债券面值占债券存续余额的比例进行分配（每年债券持有人所受偿的

本金金额计算取位到人民币分位，小于分位的金额忽略不计），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证券登记机

构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行支付。

担保情况
本期债券由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不可撤销的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信用评级
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级别

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AAA

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 10亿元，其中 6亿元用于兴仁工业园陆官轻工

区 120万㎡标准厂房项目，3亿元用于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仁市薏仁米

国际交易市场项目，1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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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债权代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截至本报告报出日，国投证券作为“19金凤凰、19金凤凰债”的债权代理人

已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规定和《债权代理协议》的约

定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债权代理人在履行职责时无利益冲突情形发生。

一、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19金凤凰债募集资金总额10亿元，其中6亿元用于兴仁

工业园陆官轻工区120万㎡标准厂房项目（以下简称“标准厂房项目”），3亿元

用于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仁市薏仁米国际交易市场（以下简称“薏仁米交易市场

项目”），1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已全部用于募投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债

券募集资金均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使用。

二、本息兑付情况

本期债券起息日为2019年8月19日，本期债券已于2020年8月19日足额完成

第一次付息工作；于2021年8月19日足额完成第二次付息工作；于2022年8月19

日足额完成第三次付息及第一次本金兑付工作；于2023年8月21日足额完成第

四次付息及第二次本金兑付工作；于2024年8月19日足额完成第五次付息及第

三次本金兑付工作。经核查，截至本报告报出日，发行人不存在应付本息未付

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针对本期债券存续期阶段的重大事项、2024年度中期报告、2024年

度财务报告、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24年）等事项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中国债券信息网等媒体按时进行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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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24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贵州金凤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中文简称： 贵州金凤凰

法定代表人： 张贵

注册资本： 40,0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1年 10月 21日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22322584113665B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贵州省兴仁市工业园区瓦窑寨标准厂房 B栋 5楼

经营范围：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

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

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

择经营。（一般项目：产权投资与实业投资；投资项目管理；基础设施

代建；资产管理活动；物业管理、项目管理、仓库物流、有偿信息咨询

服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设备供应与安装；建筑材料经营；土地收储

及土地整治；预拌商品混泥土、加气混凝土砌块；砂石生产与经营；水

泥制品项目；融资，担保业务；文化产业投资；保安业务投资；其他经

批准的业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

项目））

二、发行人2024年度经营情况

2023年度和 2024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736,432.88万元和 876,559.26

万元，收入主要来源于电解铝销售业务、工程业务、材料销售业务和厂房租赁业

务等。2024年，公司营业收入较 2023年增加 140,126.38万元，增幅为 19.03%，

主要系公司电解铝业务规模扩大所致。

2023年度和 2024年度，发行人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5.83%和 4.32%；发行人

净利润分别为 29,978.73万元和 30,061.80万元；发行人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分别为 20,943.77万元和 25,083.89万元。

三、发行人2024年度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资产负债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末 2023 年末 变动幅度

资产总额 2,491,675.52 2,565,933.02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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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1,377,529.41 1,478,468.84 -6.83
股东权益 1,114,146.10 1,087,464.18 2.45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036,504.68 1,014,800.66 2.14

截至 2023 年末和 2024 年末，发行人资产总额分别为 2,565,933.02 万元和

2,491,675.52万元，负债总额分别为 1,478,468.84万元和 1,377,529.41万元，净资

产分别为 1,087,464.18万元和 1,114,146.10万元。2024年度，因发行人负债规模

下降，发行人总资产有所下降。

（二）发行人盈利能力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876,559.26 736,432.88 19.03
营业利润 838,723.66 693,492.80 20.94
利润总额 26,795.35 31,533.27 -15.03
净利润 30,061.80 29,978.73 0.2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5,083.89 20,943.77 19.77

2023年度和 2024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736,432.88万元和 876,559.26

万元，实现净利润 29,978.73万元和 30,061.80万元。

（三）发行人现金流量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变动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31.65 118,366.40 -91.7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181.64 -140,906.76 -115.0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960.17 20,577.92 -269.89

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18,366.40万元和 9,731.65万元，同比下降 91.78%，主要系本年度公司收到其他

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所致；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40,906.76万元和 21,181.64万元，2024年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由

负转正，主要系当期在建工程项目投入减少所致；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分别为 20,577.92万元和-34,960.17万元，由正转负，主要系当期偿还有息

负债支出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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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和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2019年8月19日，发行人完成了本期债券的发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款项全部汇入指定银行账户。

根据募集说明书，19金凤凰债募集资金总额10亿元，其中6亿元用于兴仁工

业园陆官轻工区120万㎡标准厂房项目，3亿元用于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仁市薏仁米

国际交易市场项目，1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经核查发行人公司债券年度报告，发行人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募集

说明书的约定履行募集资金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10亿元，扣除承销费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9.91亿

元。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债券扣除承销费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全部用于募

投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均按

照募集说明书约定使用。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存储及使用程序均按照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监管银行签

订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资金监管协议》执行，募集资金账户运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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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一、2024年初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信息披露情况

序号 披露时间 披露内容

1 2025-5-7 中证鹏元关于关注贵州金凤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欠缴税款事项的公告

2 2025-4-30 贵州金凤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24年)
3 2025-4-30 贵州金凤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4年审计报告

4 2025-2-25
中证鹏元关于关注贵州金凤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新增被执行、重要子

公司股权冻结及滞纳税款事项的公告

5 2025-2-21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年贵州金凤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 2025年度第二次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公司重要子公司股权被

冻结事项）

6 2025-2-17 贵州金凤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重要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

7 2025-2-12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年贵州金凤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 2025年度第一次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公司被列为被执行人及

失信被执行人事项）

8 2025-2-10
贵州金凤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被列为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

人事项的公告

9 2025-1-15
中证鹏元关于关注贵州金凤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新增被执行事项的公

告

10 2024-8-29 贵州金凤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中期报告（2024年）

11 2024-8-29 贵州金凤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

12 2024-8-12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年贵州金凤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 2024年度第一次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公司被列为被执行人事

项）

13 2024-8-7 贵州金凤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被列为被执行人事项的公告

14 2024-8-7
2019 年贵州金凤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4 年分期偿还本金

提示性公告

15 2024-8-7
2019 年贵州金凤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4 年分期偿还本金

公告

16 2024-8-7 2019年贵州金凤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4年付息公告

17 2024-8-7
2019 年贵州金凤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4 年付息及部分兑

付公告

18 2024-4-30 贵州金凤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23年)
19 2024-4-30 贵州金凤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3年审计报告

二、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经核查，未发现发行人在信息披露义务履行方面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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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及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存续期内发行人债券兑息兑付事项正常兑付。发行人未出现兑付兑息违约的

情况，偿债意愿正常。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单位：亿元、%
项目 2024 年末/度 2023 年末/度 变动幅度

资产负债率 55.29 57.62 -4.04
流动比率（倍） 1.48 1.51 -1.99
速动比率（倍） 0.53 0.57 -7.02

EBITDA 7.98 7.32 9.02
EBITDA利息倍数（倍） 2.89 2.15 34.42

从短期偿债能力来看，截至 2023年末和 2024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分别为

1.51和 1.48，速动比率分别为 0.57和 0.53，发行人 2024年末流动比率和速动比

率较 2023年末小幅下降。总体来看，发行人流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覆盖能力较

强，公司有较强的短期偿债能力。但是，由于流动资产中存货整体占比较大，速

动比率较低，符合发行人所在的行业特征。

从长期偿债能力来看，截至2023年末和2024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7.62%和55.29%，发行人2024末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2023年度和2024年度，

发行人的EBITDA分别为7.32亿元和7.98亿元，EBITDA利息倍数分别为2.15和

2.89。发行人的经营利润对债务偿付的保障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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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增信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本期债券由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不可撤销的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

担保人名称：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最新评级：2025年 6月 17日，主体评级 AAA

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二）担保人财务情况

担保人 2024年的财务报告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该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25]8-163号）。以

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均引自该审计报告。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

务信息时，应当参照担保人 2024年度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

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末/度 2023 年末/度
资产总计 1,292,204.75 1,306,030.71
负债总计 356,169.53 387,356.18

股东权益合计 936,035.22 918,674.53
营业收入 159,117.26 174,305.98
营业利润 42,201.60 67,989.14
利润总额 42,175.05 67,905.12
净利润 47,298.02 47,092.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896.04 14,812.3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31.88 -43,841.4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671.56 63,259.89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担保人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良好，未发生影响其代偿能

力的重大不利变化，担保人仍具备为本次债券提供较强的担保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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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公司债券本金及利息的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起息日为2019年8月19日，发行人已于2020年8月19日足额完成第一

次付息工作；于2021年8月19日足额完成第二次付息工作；于2022年8月19日足额

完成第三次付息及第一次本金兑付工作；于2023年8月21日足额完成第四次付息

及第二次本金兑付工作；于2024年8月19日足额完成第五次付息及第三次本金兑

付工作。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报出日，本期债券不存在应付本息未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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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截至本报告报出日，发行人存续期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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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为维护本期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为本期债券采取了如下的偿债保

障措施：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聘请债权代理人、制定并严格执行偿债

计划、聘请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等。

截至本报告报出日，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中的相关约定未发

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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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7月23日出具了《2019年贵州金凤

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4年跟踪评级报告》（中鹏信评【2024】跟踪第

【1232】号01），该评级报告审定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债项

评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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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情况

经债权代理人核查，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如下：

一、因担保导致的负面事项

贵州金凤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历史涉及多笔被执行情况，期间经发行人联同

被担保人与融资相关的金融机构协商沟通，亦撤销了多笔被执行信息，且法定代

表人张贵被限制高消费，发行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主要系发行人为贵州东湖

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湖新城”）的融资提供担保产生。

（一）子公司股权被冻结情况

2025年2月13日，因由发行人提供担保的贵州恒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对华融

资产贵州分公司的借款未能按约定还款，导致发行人持有的重要子公司贵州兴仁

登高新材料有限公司51%的股权被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

2024年3月4日，因由发行人提供担保的东湖新城对光大兴陇信托借款未能按

约定还款，导致发行人持有的兴仁市金凤凰物管有限公司等10家子公司被甘肃省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持有控股、参股子公司股权冻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执行通知文书号 被执行人 冻结股权标的 股权数额 审理法院

（2025）黔 01恢执

16号

贵州金凤凰

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

贵州兴仁登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51,000.00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22）甘 01执保

149号

贵州金凤凰

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

贵州金凤凰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3,000.00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中飞华能煤电铝一体化有限公司 1,000.00

贵州金龙实业有限公司 6,000.00

贵州金凤凰售电有限公司 4,000.00

贵州港兴中小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500.00

黔西南州弘兴园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7,158.68

兴仁中石化金凤凰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
1,470.00

贵州薏苡酒业有限公司 300.00

兴仁金峰售电有限公司 4,000.00

兴仁市金凤凰物管有限公司 1,200.00

（二）被列为被执行人情况



16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涉执行事项如下表所示：

序号 被执行人 执行法院 案号 执行标的（元）

1
贵州金凤凰、东湖新城、贵州

恒创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2024)湘 0104执恢

3257号
6,000,000.00

2
贵州金凤凰、东湖新城、贵州

恒创、兴仁雨露水利水电公司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5）黔 01执恢

17号
199,356,992.00

3
贵州金凤凰、东湖新城、贵州

恒创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5）黔 01执恢

16号
224,319,936.00

4 贵州金凤凰、东湖新城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

民法院

（2025）黔 0113执

425号
277,952.00

5 贵州金凤凰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兴仁市人民法

院

（2025）黔 2322执

693号
350,000.00

6 贵州金凤凰 兴义市人民法院
(2025)黔 2301执

3413号
96,550.00

7 贵州金凤凰 兴义市人民法院
（2025）黔 2301执

3414号
25,144.00

8 贵州金凤凰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2025)鄂 0106执

5554号
856,440.00

其中被执行金额较大的情况如下：

案件2：因发行人为东湖新城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

司贷款提供担保所致，东湖新城未按照合同约定偿还贷款，华融资产起诉，发行

人作为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被列为被执行人。执行案号：（2025）黔01执恢17

号，执行金额：199,356,992.00元。

案件3：因发行人为东湖新城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

司贷款提供担保所致，东湖新城未按照合同约定偿还贷款，华融资产起诉，发行

人作为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被列为被执行人。执行案号：（2025）黔01执恢16

号，执行金额：224,319,936.00元。

（三）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序号 被执行人 执行法院 案号 执行标的（元）

1 贵州金凤凰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2024）湘 0104执恢 3257号 93,983,274.03

2 贵州金凤凰 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4）黔 2322执恢 258号 1,095,335.10

3 贵州金凤凰 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4）黔 2322执恢 257号 1,182,937.00

其中被执行金额较大的情况如下：

案件1：因发行人为东湖新城向中国康富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

保，东湖新城未按照合同约定偿还贷款，中国康富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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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作为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被列为被执行人。后因东湖新城及发行人未按

照执行裁定规定完成执行，均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针对担保引发的负面事项，目前发行人与东湖新城正积极与上述融资相关的

金融机构进行协商。但发行人对外担保金额较大，且担保对象集中于东湖新城，

故发行人仍面临一定的代偿风险，可能对本次债券的偿债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二、欠税事项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黔西南州税务局2025年4月24日公布的《国家税务总局黔

西南州税务局2025年第2期欠税公告》，发行人欠税余额合计2.05亿元，主要是

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尚未缴纳所

欠税款，可能对发行人经营、财务和信用状况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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